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沛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０年度少

連偵字第８７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

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沛翰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拾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壹佰零貳包，併同無從與之完全

析離之外包裝袋共壹佰壹拾貳只，均沒收。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一、蔡沛翰於民國１１０年１０月３日２０時３０分許，在嘉義

市西區北社尾路與世賢路一段之交岔路口，向李○○借得車

牌號碼○○○○－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後，因故

知悉甲車上放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驗前總純質淨重

６．９４２３公克）及含有第三級毒品甲基－Ｎ，Ｎ－二甲

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１０１包（驗前總純質淨重約１３．

０６公克）、含有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

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１包（驗前純質淨重０．０６公

克），竟以管領之意思，而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５

公克以上之犯意，駕駛甲車搭載不知情之郭○○、胡○○

（２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及少年謝○勲、陳○升（２人所涉違反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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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已經本院少年法庭以１１０年度少調

字第３２４號裁定不付審理）上路。

二、蔡沛翰於同日２０時５５分許，駕駛甲車行經嘉義市西區博

愛路２段與中興路之交岔路口時，因違規紅燈左轉，為警方

巡邏車鳴放警笛示意其停車受檢，詎蔡沛翰因恐甲車上之前

揭毒品遭查獲，竟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妨害公務、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駕駛甲

車於嘉義市博愛路、林森西路、中山路及光華路等交通繁忙

路段一路狂奔亂竄，並以高速、逆向、闖紅燈等危險方式行

駛，企圖逃逸，致生公眾往來人車之危險。後經警方駕駛車

牌號碼000－○○○○號巡邏車（下稱Ａ巡邏車）、車牌號

碼000－○○○○號巡邏車（下稱Ｂ巡邏車）先後追趕至嘉

義市東區吳鳳北路與光華路之交岔路口時，甲車因遇紅燈，

遭同向車流阻擋去路，惟蔡沛翰為求脫困，猶駕駛甲車先往

左切擦撞其左後方之Ａ巡邏車，再往前衝撞其前方之Ｂ巡邏

車，以此方式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巡邏車內員警施以強暴，並

致Ａ巡邏車、Ｂ巡邏車之車身凹陷、刮擦受損。警方見狀為

免情勢失控，隨即下車破窗將甲車上之蔡沛翰、郭○○、胡

○○、謝○勲、陳○升（下稱蔡沛翰等５人）帶離甲車，並

當場逮捕蔡沛翰。俟警方於翌（４）日０時１４分許，將甲

車移至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前停車場保管後，徵得蔡

沛翰等５人之同意，對甲車進行搜索，在甲車中央扶手內扣

得上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毒品咖啡包共１０２包，

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被告蔡沛翰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３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６７頁），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

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２７３條之２規

定，不受同法第１５９條第１項、第１６１條之２、第１６

１條之３、第１６３條之１及第１６４條至第１７０條有關

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蔡沛翰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見

本院卷第５３、６７、７９、８４至８５頁），核與證人即

當時乘坐甲車之郭○○、胡○○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中之證

述（郭○○部分見警卷第１７至１９、２１至２２頁，偵卷

第２８至２９頁；胡○○部分見警卷第３０至３２、３５

頁，偵卷第２７至２８頁），及證人即當時乘坐甲車之少年

謝○勲、陳○升於警詢及本院少年法庭調查中之證述（謝○

勲部分見警卷第６０至６２頁，偵卷第８８至８９頁；陳○

升部分見警卷第４３至４６、４８至４９頁，偵卷第８９至

９０頁），均大致相符，並有案外人李○○提供之甲車汽車

讓渡合約書、當票各１紙，及蔡沛翰等５人簽立之自願受搜

索同意書各１紙、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１份，及現場蒐證暨

車損照片１６張、警方搜索甲車暨扣案毒品照片４７張、Ａ

巡邏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１片附卷可稽（光碟置放在本

院卷尾頁存置袋內，其餘見警卷第６６至７７、８４、９

１、９７、１０８、１１１至１２６頁，偵卷第８１至８３

頁），另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毒品咖啡包共１０２

包扣案可資證明。而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第三

級毒品咖啡包１０２包，經送鑑定結果確分別含有愷他命成

分、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

分，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１１０年１０月１３

日草療鑑字第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６號、同院１１０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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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２日草療鑑字第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７號鑑驗書各１份

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刑鑑字第

１１０８０１２４６２號鑑定書１份存卷可考（見偵卷第１

０５至１１５、１２９至１３０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

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核被告蔡沛翰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

以上罪；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１８５條

第１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第１３５條第３項第１

款、第１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及第１

３８條之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又起訴書雖漏

未論及上述被告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犯行部

分，惟此部分與業經起訴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犯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犯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

裁判上一罪關係（詳下述），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

得併予審理（業已告知被告上開法條，見本院卷第７８

頁）。　

（二）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之罪數：

　　⒈被告駕駛甲車高速、逆向行駛、闖紅燈及擦撞、衝撞巡邏

車施強暴之行為，均係基於同一逃避警方查緝之目的，於

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其侵害法

益同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認難以強

行分開，應各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

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應僅各論以一罪。

　　⒉被告對於Ａ、Ｂ巡邏車內之數名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同

時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方式施強暴，所侵害之法益係國

家法益，並非個人法益，僅成立單純一罪。

　　⒊被告係以同一拒檢及逃逸行為，同時觸犯妨害公眾往來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害公務員職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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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之物品罪，所為各該犯行間有部分重疊，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５５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公訴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尚有

未洽。

（三）被告就上開所犯１次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

罪、１次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其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漠視法令禁制而

無故持有超過純質淨重５公克之第三級毒品，對社會風氣

及治安造成之潛在性危險非小，其行為殊非可取，惟持有

第三級毒品之時間不久即遭警方查獲，未造成其他毒害之

蔓延；⒉遇警鳴笛要求停車受檢，因恐其所管領上開毒品

遭查獲，即在人車眾多之市區道路上危險駕駛，嚴重戕害

公眾往來安全，且所駕駛甲車為警方巡邏車包夾時，竟擦

撞、衝撞巡邏車，企圖脫困逃逸，公然挑戰公權力，藐視

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非但危害警員之人身安全及公務

之執行，亦對於警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造成相當程度

之負面影響；⒊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⒋犯罪之

動機、目的、手段、查獲毒品之純度、數量，及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服務業、

未婚、沒有小孩、入監前與祖母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

本院卷第８６頁）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就被告所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

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關於沒收：　　　

（一）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１０

２包，經送鑑定結果確分別含有愷他命成分、４－甲基甲

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有上開鑑

驗書、鑑定書在卷可佐，為被告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

重５公克以上之罪而查獲之第三級毒品，係屬違禁物，應

依刑法第３８條第１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包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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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咖啡包之外包裝袋共１１２只又因

現今採用之鑑驗方式，外包裝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

之完全析離，是直接用以盛裝上開第三級毒品之外包裝

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

要，應依同規定併予沒收，至於送驗耗損部分之毒品，因

已鑑析用罄，業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扣案之行動電話５支、西瓜刀１支、斧頭１支，與被告本

案犯行無關，又非屬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第２９９條

第１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刑法第１１條

前段，刑法第１３５條第３項第１款、第１項、第１３８條、第

１８５條第１項、第５５條、第４１條第１項前段、第３８條第

１項，刑法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第１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壹、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２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２０萬元以下罰金。

貳、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３５條第３項：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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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參、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３８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

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肆、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８５條第１項：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

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１萬５

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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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沛翰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０年度少連偵字第８７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沛翰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拾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壹佰零貳包，併同無從與之完全析離之外包裝袋共壹佰壹拾貳只，均沒收。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一、蔡沛翰於民國１１０年１０月３日２０時３０分許，在嘉義市西區北社尾路與世賢路一段之交岔路口，向李○○借得車牌號碼○○○○－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後，因故知悉甲車上放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驗前總純質淨重６．９４２３公克）及含有第三級毒品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１０１包（驗前總純質淨重約１３．０６公克）、含有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１包（驗前純質淨重０．０６公克），竟以管領之意思，而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５公克以上之犯意，駕駛甲車搭載不知情之郭○○、胡○○（２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及少年謝○勲、陳○升（２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已經本院少年法庭以１１０年度少調字第３２４號裁定不付審理）上路。
二、蔡沛翰於同日２０時５５分許，駕駛甲車行經嘉義市西區博愛路２段與中興路之交岔路口時，因違規紅燈左轉，為警方巡邏車鳴放警笛示意其停車受檢，詎蔡沛翰因恐甲車上之前揭毒品遭查獲，竟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駕駛甲車於嘉義市博愛路、林森西路、中山路及光華路等交通繁忙路段一路狂奔亂竄，並以高速、逆向、闖紅燈等危險方式行駛，企圖逃逸，致生公眾往來人車之危險。後經警方駕駛車牌號碼000－○○○○號巡邏車（下稱Ａ巡邏車）、車牌號碼000－○○○○號巡邏車（下稱Ｂ巡邏車）先後追趕至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與光華路之交岔路口時，甲車因遇紅燈，遭同向車流阻擋去路，惟蔡沛翰為求脫困，猶駕駛甲車先往左切擦撞其左後方之Ａ巡邏車，再往前衝撞其前方之Ｂ巡邏車，以此方式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巡邏車內員警施以強暴，並致Ａ巡邏車、Ｂ巡邏車之車身凹陷、刮擦受損。警方見狀為免情勢失控，隨即下車破窗將甲車上之蔡沛翰、郭○○、胡○○、謝○勲、陳○升（下稱蔡沛翰等５人）帶離甲車，並當場逮捕蔡沛翰。俟警方於翌（４）日０時１４分許，將甲車移至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前停車場保管後，徵得蔡沛翰等５人之同意，對甲車進行搜索，在甲車中央扶手內扣得上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毒品咖啡包共１０２包，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被告蔡沛翰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３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６７頁），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２７３條之２規定，不受同法第１５９條第１項、第１６１條之２、第１６１條之３、第１６３條之１及第１６４條至第１７０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蔡沛翰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５３、６７、７９、８４至８５頁），核與證人即當時乘坐甲車之郭○○、胡○○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中之證述（郭○○部分見警卷第１７至１９、２１至２２頁，偵卷第２８至２９頁；胡○○部分見警卷第３０至３２、３５頁，偵卷第２７至２８頁），及證人即當時乘坐甲車之少年謝○勲、陳○升於警詢及本院少年法庭調查中之證述（謝○勲部分見警卷第６０至６２頁，偵卷第８８至８９頁；陳○升部分見警卷第４３至４６、４８至４９頁，偵卷第８９至９０頁），均大致相符，並有案外人李○○提供之甲車汽車讓渡合約書、當票各１紙，及蔡沛翰等５人簽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各１紙、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１份，及現場蒐證暨車損照片１６張、警方搜索甲車暨扣案毒品照片４７張、Ａ巡邏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１片附卷可稽（光碟置放在本院卷尾頁存置袋內，其餘見警卷第６６至７７、８４、９１、９７、１０８、１１１至１２６頁，偵卷第８１至８３頁），另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毒品咖啡包共１０２包扣案可資證明。而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１０２包，經送鑑定結果確分別含有愷他命成分、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１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草療鑑字第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６號、同院１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草療鑑字第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７號鑑驗書各１份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刑鑑字第１１０８０１２４６２號鑑定書１份存卷可考（見偵卷第１０５至１１５、１２９至１３０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核被告蔡沛翰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１８５條第１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第１３５條第３項第１款、第１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及第１３８條之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又起訴書雖漏未論及上述被告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犯行部分，惟此部分與業經起訴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犯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犯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下述），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業已告知被告上開法條，見本院卷第７８頁）。　
（二）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之罪數：
　　⒈被告駕駛甲車高速、逆向行駛、闖紅燈及擦撞、衝撞巡邏車施強暴之行為，均係基於同一逃避警方查緝之目的，於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其侵害法益同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認難以強行分開，應各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應僅各論以一罪。
　　⒉被告對於Ａ、Ｂ巡邏車內之數名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同時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方式施強暴，所侵害之法益係國家法益，並非個人法益，僅成立單純一罪。
　　⒊被告係以同一拒檢及逃逸行為，同時觸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所為各該犯行間有部分重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５５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公訴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尚有未洽。
（三）被告就上開所犯１次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１次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漠視法令禁制而無故持有超過純質淨重５公克之第三級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造成之潛在性危險非小，其行為殊非可取，惟持有第三級毒品之時間不久即遭警方查獲，未造成其他毒害之蔓延；⒉遇警鳴笛要求停車受檢，因恐其所管領上開毒品遭查獲，即在人車眾多之市區道路上危險駕駛，嚴重戕害公眾往來安全，且所駕駛甲車為警方巡邏車包夾時，竟擦撞、衝撞巡邏車，企圖脫困逃逸，公然挑戰公權力，藐視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非但危害警員之人身安全及公務之執行，亦對於警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造成相當程度之負面影響；⒊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⒋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查獲毒品之純度、數量，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未婚、沒有小孩、入監前與祖母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８６頁）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所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關於沒收：　　　
（一）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１０２包，經送鑑定結果確分別含有愷他命成分、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有上開鑑驗書、鑑定書在卷可佐，為被告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５公克以上之罪而查獲之第三級毒品，係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３８條第１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包裝上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咖啡包之外包裝袋共１１２只又因現今採用之鑑驗方式，外包裝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是直接用以盛裝上開第三級毒品之外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依同規定併予沒收，至於送驗耗損部分之毒品，因已鑑析用罄，業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扣案之行動電話５支、西瓜刀１支、斧頭１支，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又非屬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刑法第１１條前段，刑法第１３５條第３項第１款、第１項、第１３８條、第１８５條第１項、第５５條、第４１條第１項前段、第３８條第１項，刑法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第１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壹、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２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２０萬元以下罰金。
貳、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３５條第３項：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參、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３８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肆、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８５條第１項：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１萬５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沛翰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０年度少連
偵字第８７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受
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
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沛翰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拾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壹佰零貳包，併同無從與之完全
析離之外包裝袋共壹佰壹拾貳只，均沒收。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一、蔡沛翰於民國１１０年１０月３日２０時３０分許，在嘉義市西區北社
    尾路與世賢路一段之交岔路口，向李○○借得車牌號碼○○○○－0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後，因故知悉甲車上放有第三
    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驗前總純質淨重６．９４２３公克）及含有第
    三級毒品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１０１包（驗
    前總純質淨重約１３．０６公克）、含有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
    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１包（驗前純質淨重０．０
    ６公克），竟以管領之意思，而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
    重５公克以上之犯意，駕駛甲車搭載不知情之郭○○、胡○○（２
    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
    處分確定）及少年謝○勲、陳○升（２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等罪嫌，已經本院少年法庭以１１０年度少調字第３２４號
    裁定不付審理）上路。
二、蔡沛翰於同日２０時５５分許，駕駛甲車行經嘉義市西區博愛路
    ２段與中興路之交岔路口時，因違規紅燈左轉，為警方巡邏
    車鳴放警笛示意其停車受檢，詎蔡沛翰因恐甲車上之前揭毒
    品遭查獲，竟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
    害公務、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駕駛甲車於
    嘉義市博愛路、林森西路、中山路及光華路等交通繁忙路段
    一路狂奔亂竄，並以高速、逆向、闖紅燈等危險方式行駛，
    企圖逃逸，致生公眾往來人車之危險。後經警方駕駛車牌號
    碼000－○○○○號巡邏車（下稱Ａ巡邏車）、車牌號碼000－○○○○
    號巡邏車（下稱Ｂ巡邏車）先後追趕至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與光華路之交岔路口時，甲車因遇紅燈，遭同向車流阻擋去
    路，惟蔡沛翰為求脫困，猶駕駛甲車先往左切擦撞其左後方
    之Ａ巡邏車，再往前衝撞其前方之Ｂ巡邏車，以此方式對依法
    執行職務之巡邏車內員警施以強暴，並致Ａ巡邏車、Ｂ巡邏車
    之車身凹陷、刮擦受損。警方見狀為免情勢失控，隨即下車
    破窗將甲車上之蔡沛翰、郭○○、胡○○、謝○勲、陳○升（下稱
    蔡沛翰等５人）帶離甲車，並當場逮捕蔡沛翰。俟警方於翌
    （４）日０時１４分許，將甲車移至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前停車場保管後，徵得蔡沛翰等５人之同意，對甲車進行搜
    索，在甲車中央扶手內扣得上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毒
    品咖啡包共１０２包，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被告蔡沛翰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３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
    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６７頁），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
    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２７３條之２規定，不受同
    法第１５９條第１項、第１６１條之２、第１６１條之３、第１６３條之１及
    第１６４條至第１７０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
    關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蔡沛翰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見
    本院卷第５３、６７、７９、８４至８５頁），核與證人即當時乘坐甲
    車之郭○○、胡○○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中之證述（郭○○部分見
    警卷第１７至１９、２１至２２頁，偵卷第２８至２９頁；胡○○部分見警
    卷第３０至３２、３５頁，偵卷第２７至２８頁），及證人即當時乘坐
    甲車之少年謝○勲、陳○升於警詢及本院少年法庭調查中之證
    述（謝○勲部分見警卷第６０至６２頁，偵卷第８８至８９頁；陳○升
    部分見警卷第４３至４６、４８至４９頁，偵卷第８９至９０頁），均大
    致相符，並有案外人李○○提供之甲車汽車讓渡合約書、當票
    各１紙，及蔡沛翰等５人簽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各１紙、嘉
    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扣押物品收據各１份，及現場蒐證暨車損照片１６張、警方搜
    索甲車暨扣案毒品照片４７張、Ａ巡邏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
    碟１片附卷可稽（光碟置放在本院卷尾頁存置袋內，其餘見
    警卷第６６至７７、８４、９１、９７、１０８、１１１至１２６頁，偵卷第８１
    至８３頁），另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毒品咖啡包共１０２
    包扣案可資證明。而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第三級
    毒品咖啡包１０２包，經送鑑定結果確分別含有愷他命成分、４
    －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有衛生
    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１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草療鑑字第１１０１０
    ０００８６號、同院１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草療鑑字第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７號鑑驗
    書各１份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刑鑑字第
    １１０８０１２４６２號鑑定書１份存卷可考（見偵卷第１０５至１１５、１２９
    至１３０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
    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核被告蔡沛翰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
      上罪；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１８５條第１項
      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第１３５條第３項第１款、第１項之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及第１３８條之損害公
      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又起訴書雖漏未論及上述被告
      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犯行部分，惟此部分與業
      經起訴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犯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
      公務執行犯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
      詳下述），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業已
      告知被告上開法條，見本院卷第７８頁）。　
（二）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之罪數：
　　⒈被告駕駛甲車高速、逆向行駛、闖紅燈及擦撞、衝撞巡邏
      車施強暴之行為，均係基於同一逃避警方查緝之目的，於
      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其侵害法
      益同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認難以強
      行分開，應各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
      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應僅各論以一罪。
　　⒉被告對於Ａ、Ｂ巡邏車內之數名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同時
      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方式施強暴，所侵害之法益係國家
      法益，並非個人法益，僅成立單純一罪。
　　⒊被告係以同一拒檢及逃逸行為，同時觸犯妨害公眾往來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害公務員職務上
      掌管之物品罪，所為各該犯行間有部分重疊，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５５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公訴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尚有未
      洽。
（三）被告就上開所犯１次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
      罪、１次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其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漠視法令禁制而
      無故持有超過純質淨重５公克之第三級毒品，對社會風氣
      及治安造成之潛在性危險非小，其行為殊非可取，惟持有
      第三級毒品之時間不久即遭警方查獲，未造成其他毒害之
      蔓延；⒉遇警鳴笛要求停車受檢，因恐其所管領上開毒品
      遭查獲，即在人車眾多之市區道路上危險駕駛，嚴重戕害
      公眾往來安全，且所駕駛甲車為警方巡邏車包夾時，竟擦
      撞、衝撞巡邏車，企圖脫困逃逸，公然挑戰公權力，藐視
      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非但危害警員之人身安全及公務
      之執行，亦對於警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造成相當程度
      之負面影響；⒊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⒋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查獲毒品之純度、數量，及被告於本院
      審理中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未
      婚、沒有小孩、入監前與祖母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
      院卷第８６頁）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就被告所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部分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關於沒收：　　　
（一）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１０２包
      ，經送鑑定結果確分別含有愷他命成分、４－甲基甲基卡西
      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有上開鑑驗書、鑑定
      書在卷可佐，為被告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５公克以
      上之罪而查獲之第三級毒品，係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３８
      條第１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包裝上開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咖啡包之外包裝袋共１１２只又因現今採用之鑑驗
      方式，外包裝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是
      直接用以盛裝上開第三級毒品之外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
      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依同規定併予
      沒收，至於送驗耗損部分之毒品，因已鑑析用罄，業已滅
      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扣案之行動電話５支、西瓜刀１支、斧頭１支，與被告本案
      犯行無關，又非屬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
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刑法第１１條前段，刑法第１
３５條第３項第１款、第１項、第１３８條、第１８５條第１項、第５５條、第
４１條第１項前段、第３８條第１項，刑法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第１項，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壹、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２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２０萬元以下罰金。
貳、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３５條第３項：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參、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３８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
    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肆、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８５條第１項：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
    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１萬５千
    元以下罰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沛翰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０年度少連偵字第８７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沛翰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拾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壹佰零貳包，併同無從與之完全析離之外包裝袋共壹佰壹拾貳只，均沒收。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一、蔡沛翰於民國１１０年１０月３日２０時３０分許，在嘉義市西區北社尾路與世賢路一段之交岔路口，向李○○借得車牌號碼○○○○－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後，因故知悉甲車上放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驗前總純質淨重６．９４２３公克）及含有第三級毒品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１０１包（驗前總純質淨重約１３．０６公克）、含有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１包（驗前純質淨重０．０６公克），竟以管領之意思，而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５公克以上之犯意，駕駛甲車搭載不知情之郭○○、胡○○（２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及少年謝○勲、陳○升（２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已經本院少年法庭以１１０年度少調字第３２４號裁定不付審理）上路。
二、蔡沛翰於同日２０時５５分許，駕駛甲車行經嘉義市西區博愛路２段與中興路之交岔路口時，因違規紅燈左轉，為警方巡邏車鳴放警笛示意其停車受檢，詎蔡沛翰因恐甲車上之前揭毒品遭查獲，竟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駕駛甲車於嘉義市博愛路、林森西路、中山路及光華路等交通繁忙路段一路狂奔亂竄，並以高速、逆向、闖紅燈等危險方式行駛，企圖逃逸，致生公眾往來人車之危險。後經警方駕駛車牌號碼000－○○○○號巡邏車（下稱Ａ巡邏車）、車牌號碼000－○○○○號巡邏車（下稱Ｂ巡邏車）先後追趕至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與光華路之交岔路口時，甲車因遇紅燈，遭同向車流阻擋去路，惟蔡沛翰為求脫困，猶駕駛甲車先往左切擦撞其左後方之Ａ巡邏車，再往前衝撞其前方之Ｂ巡邏車，以此方式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巡邏車內員警施以強暴，並致Ａ巡邏車、Ｂ巡邏車之車身凹陷、刮擦受損。警方見狀為免情勢失控，隨即下車破窗將甲車上之蔡沛翰、郭○○、胡○○、謝○勲、陳○升（下稱蔡沛翰等５人）帶離甲車，並當場逮捕蔡沛翰。俟警方於翌（４）日０時１４分許，將甲車移至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前停車場保管後，徵得蔡沛翰等５人之同意，對甲車進行搜索，在甲車中央扶手內扣得上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毒品咖啡包共１０２包，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被告蔡沛翰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３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６７頁），本院合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是本案依同法第２７３條之２規定，不受同法第１５９條第１項、第１６１條之２、第１６１條之３、第１６３條之１及第１６４條至第１７０條有關證據提示、交互詰問及傳聞證據等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蔡沛翰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５３、６７、７９、８４至８５頁），核與證人即當時乘坐甲車之郭○○、胡○○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中之證述（郭○○部分見警卷第１７至１９、２１至２２頁，偵卷第２８至２９頁；胡○○部分見警卷第３０至３２、３５頁，偵卷第２７至２８頁），及證人即當時乘坐甲車之少年謝○勲、陳○升於警詢及本院少年法庭調查中之證述（謝○勲部分見警卷第６０至６２頁，偵卷第８８至８９頁；陳○升部分見警卷第４３至４６、４８至４９頁，偵卷第８９至９０頁），均大致相符，並有案外人李○○提供之甲車汽車讓渡合約書、當票各１紙，及蔡沛翰等５人簽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各１紙、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１份，及現場蒐證暨車損照片１６張、警方搜索甲車暨扣案毒品照片４７張、Ａ巡邏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１片附卷可稽（光碟置放在本院卷尾頁存置袋內，其餘見警卷第６６至７７、８４、９１、９７、１０８、１１１至１２６頁，偵卷第８１至８３頁），另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毒品咖啡包共１０２包扣案可資證明。而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１０２包，經送鑑定結果確分別含有愷他命成分、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１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草療鑑字第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６號、同院１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草療鑑字第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７號鑑驗書各１份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刑鑑字第１１０８０１２４６２號鑑定書１份存卷可考（見偵卷第１０５至１１５、１２９至１３０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核被告蔡沛翰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１８５條第１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第１３５條第３項第１款、第１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及第１３８條之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又起訴書雖漏未論及上述被告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犯行部分，惟此部分與業經起訴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犯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犯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下述），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業已告知被告上開法條，見本院卷第７８頁）。　
（二）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之罪數：
　　⒈被告駕駛甲車高速、逆向行駛、闖紅燈及擦撞、衝撞巡邏車施強暴之行為，均係基於同一逃避警方查緝之目的，於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示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其侵害法益同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認難以強行分開，應各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應僅各論以一罪。
　　⒉被告對於Ａ、Ｂ巡邏車內之數名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同時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方式施強暴，所侵害之法益係國家法益，並非個人法益，僅成立單純一罪。
　　⒊被告係以同一拒檢及逃逸行為，同時觸犯妨害公眾往來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害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所為各該犯行間有部分重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５５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公訴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尚有未洽。
（三）被告就上開所犯１次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１次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漠視法令禁制而無故持有超過純質淨重５公克之第三級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造成之潛在性危險非小，其行為殊非可取，惟持有第三級毒品之時間不久即遭警方查獲，未造成其他毒害之蔓延；⒉遇警鳴笛要求停車受檢，因恐其所管領上開毒品遭查獲，即在人車眾多之市區道路上危險駕駛，嚴重戕害公眾往來安全，且所駕駛甲車為警方巡邏車包夾時，竟擦撞、衝撞巡邏車，企圖脫困逃逸，公然挑戰公權力，藐視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非但危害警員之人身安全及公務之執行，亦對於警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造成相當程度之負面影響；⒊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⒋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查獲毒品之純度、數量，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未婚、沒有小孩、入監前與祖母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８６頁）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所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關於沒收：　　　
（一）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１０包、第三級毒品咖啡包１０２包，經送鑑定結果確分別含有愷他命成分、４－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Ｎ，Ｎ－二甲基卡西酮成分，有上開鑑驗書、鑑定書在卷可佐，為被告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５公克以上之罪而查獲之第三級毒品，係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３８條第１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包裝上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咖啡包之外包裝袋共１１２只又因現今採用之鑑驗方式，外包裝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是直接用以盛裝上開第三級毒品之外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依同規定併予沒收，至於送驗耗損部分之毒品，因已鑑析用罄，業已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扣案之行動電話５支、西瓜刀１支、斧頭１支，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又非屬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７３條之１第１項、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刑法第１１條前段，刑法第１３５條第３項第１款、第１項、第１３８條、第１８５條第１項、第５５條、第４１條第１項前段、第３８條第１項，刑法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第１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壹、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１條第５項：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２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２０萬元以下罰金。
貳、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３５條第３項：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參、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３８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肆、中華民國刑法第１８５條第１項：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１萬５千元以下罰金。


